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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税收合规系列解析之一：资管产品要交增值税了 

 

近期，资管产品的增值税征缴问题掀起一轮市场热议。2016 年 12 月 21 日，财政部和税务

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

号，“140 号通知”），明确了资管产品的增值税应税原则；随后，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货

物和劳务税司发布了关于 140 号通知部分条款的政策解读（“政策解读”）。2017 年 1 月 6 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2 号，“2 号通知”），

对资管产品的增值税问题作出补充规定。 

考虑到营改增对众多行业产生的税收合规深远影响，我们结合现行财税征管政策，将营改增

背景下不同行业的税收合规热点问题进行系列解析，本期我们就从资管产品的增值税问题谈起。 

一、 营改增背景下的金融业涉税问题 

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36 号通知”），金融业、房地产、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纳入营改增试点。 

在 36 号通知的基础上，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相继制定并发布了多份政策文件，针对具体行业

涉及的征管问题进行明确，其中包括资管在内的金融业的市场体量巨大，行业问题也较为聚焦，

但增值税在实际征缴过程中，仍有较多的具体问题需要更具操作性的征管政策予以技术支持。 

二、 资管产品的增值税征缴安排逐步明确 

营改增之前，对资管类产品如何缴纳营业税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信贷

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 号）曾有明确规定。就税制体系而言，增值

税和营业税都属于针对应税行为征收的间接税。我们结合营改增后的征管政策，将资管产品的增

值税征缴要点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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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合规热点主题 汉坤提示 

“资管产品”的范围 资产管理的实质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根据政策解读，现行财税

征管体制下的资管产品是资产管理类产品的简称，比较常见的包括： 

 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产品 

 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 

 银行提供的投资理财产品等 

各类资管产品中，受投资人委托管理资管产品的基金公司、信托公

司、银行等就是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关于保本收益的课税原

则 

36 号通知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中将“保本收

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界定为增值税应税的利息收入 

140 号通知指出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即为

“保本”，有关收益需要按照贷款利息征税 

关于非保本收益的课税

原则 

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

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购入基金、信托、理财

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

品持有至到期不属于

“金融商品转让”的应

税范围 

140 号通知对持有至到期的资产管理产品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的

原则进行了明确，但该类产品是否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仍需要结合

该产品是否构成保本收益以及收益获取时点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在

实际税收征缴中，各地税务机关的判断原则仍可能需要进一步统一 

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贷

款利息的增值税政策进

一步调整（贷款以结息

日为时点，90 天内的应

收未收利息按照权责发

生制缴纳增值税，90 天

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

按照收付实现制缴纳增

值税） 

140 号通知将 36 号通知中金融企业的原有范围（银行、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延伸并覆盖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经

“一行三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机构 

资管产品增值税纳税义

务人 

140 号通知明确，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

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追溯生效和负差相抵政

策 

140 号通知的主要规定追溯至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纳税人 2016 年 1-4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

期，与 2016 年 5-12 月份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 

“新老划断”新规 财政部刚刚公开的 2 号通知，明确了下述新老划断原则： 

 2017 年 7 月 1 日（含）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

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缴纳

增值税 

 对资管产品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

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

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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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观点：随着 140 号通知的发布，资管产品的增值税征缴问题已正式落地，我们留意到市场中多

家资管机构已经发布公告确认其增值税缴纳安排。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蓬勃发展，

资管产品类型多样、产品文件条款及架构设计也日益复杂，资管产品管理人在分析和判断税收合规

问题时，需要结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并积极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以防范税收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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